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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措美县哲古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工程EPC总承包已由措美县人

民政府 以 措发改【2020】139-143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措美县人民政府 ，建设

资金来自 安徽省合肥市计划外援藏资金 ，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

施工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

措美县哲古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工程位于哲古镇现状建成区，占地面积约

0.68平方公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措美县哲古镇安全饮水工程、措美县哲古镇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措美县哲古镇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措美

县哲古镇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等四个项目。项目总投资9489.86万元。

（一）措美县哲古镇安全饮水工程

项目概况：拟由哲古水库供水闸阀室为起点，沿区域主要道路敷设引水管道至镇

区新建净水厂，管道全长约14.68km，管径为De315，并配套建设泄水阀井、排气阀井、消

能池、倒虹井等附属设施。拟由镇区主要道路及重点地区敷设配水管道，管道总长约

7.5km，管径为De110，配套建设消防栓等敷设设施。在宗宗村新建一座规模为50t/d的

净水设施。

（二）措美县哲古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项目概况：围绕哲古镇同心湖进行生态及人居环境品质提升，人工湖湿地修复工

程包括人工湖周边场地清理、湖体清淤、地形塑造、生态补水、盐碱地修复、广场园路、

景观服务设施等，总面积13万m2。拟于镇区西南侧烈曲河开展引水工程，将水源补给

至镇区同心湖改善该湖水环境质量，新建补水管道约2.3km及配套泵站涵闸工程，建成

后该补水线路补水能力达到500m3/d。拟采用化学生态法对哲古镇入口处盐碱土地进

行改良，土壤改良总面积约15000m2。

（三）措美县哲古镇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工程

项目概况：民宿改造示范工程计划于同心湖东侧原哲古镇老卫生院内，总占地面

积1400m2；拟结合当地特有文化元素对该卫生院落进行现代化、民族化提升改造，建设

民宿一座，以双层建筑为主，含接待、餐饮、住宿、会议等功能。农牧特产电商扶贫展销

中心位于同心湖西北侧、临近哲古镇小学，建筑内容含会议、办公、展销区、洽谈区等功

能区及停车位等附属构筑物。

（四）措美县哲古镇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项目概况：镇区内容道路提升及管线入地工程、哲古镇入口改造提升工程、哲古镇

原旅游服务中心提升工程、哲古镇区标识标牌系统工程、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工程、新建

两处牲畜卫生集中宰杀点工程、公厕改新建工程、给排水管道处理系统冬季保温工程、

新建房车营地和温泉浴池改造工程、觉康拉康观景台改造工程。

2.3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4招标范围：（1）在经批准的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包括设计、采购、施工安装、总承

包管理、整体移交、配合竣工验收、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等。

（2）设计内容包含项目前期踏勘调研工作，按政府审批需要，编制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等全部前期服务，

向建设单位提供立项、用地预审、规划审查、环评等所有政府部门审批手续办理所需要

的文本编制及全部评审工作。设计服务所需要的地质勘探、测绘、水质检测、土壤检

测、勘界、方案设计（方案评审）、建筑专项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含概算）、建筑装饰设

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现场跟踪答疑、关键部位验收、设计变更及变更审

查等内容（第三方设计审查除外）。建设过程中图纸变更审查的编制工作、配合施工监

理、设备采购及施工招投标和现场指导与监督，完成其他所需文件资料和工作及相应

后续服务工作。设计范围内物资（设备）采购、运输、保管以及设备的检测、调试等相关

手续的办理和相关人员培训。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

（3）措美县哲古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EPC总承包工程验收，要求工程设计满

足项目需求，符合国家技术规范、标准及规程等相关要求。以上所有工作所需的一切

费用均包含在此次招标范围内，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相关投入。

（4）EPC实施过程管理中包含但不限于EPC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外协

谈判等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竣工试验、竣工图的审

核、竣工验收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确保民宿和电销展示中心的运营，缺陷责任期

内的缺陷修复，保修工作。

2.5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安徽省合肥市计划外援藏资金

2.6计划工期：2020年7月10日-2022年5月31日，690日历天（含冬休期）

2.7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3.2设计资质及业绩：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

级、市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乙级以上（含乙级）设计资质或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

质。2015年01月0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总投资不低于2000万元市

政工程设计业绩。

3.3施工资质及业绩：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级三级

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015年01月01日至今（以竣工验收时间为

准），承担过单个合同造价不低于3000万元市政工程施工业绩。

3.4信誉要求：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包括所有成员单位）未处于财产被接管、

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相应行政区域内的有关行政处罚期间。

3.5拟派往本项目的项目总负责人为本项目施工负责人。

（1）拟派设计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高级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排水）执

业资格，（联合体投标的须为联合体中设计单位人员）。

（2）拟派施工负责人（施工项目经理）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

（联合体投标的须为联合体中施工单位人员），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

项目总负责人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投标企业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备承担相应的设计、施工的能力。

3.7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成员家数

（含牵头人）不应超过2家，联合体牵头人应为满足上述3.3条要求的施工单位，联合体

成员应为满足上述3.2条要求的设计单位。各方应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

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牵头人必须与成员单位一同进行投标备案，并在缴纳投标保证

金时以牵头人名义提交。已组成联合体的单位不能再与其他单位组成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6月19日，每日9时30分至12

时30分，15时30分至18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在《西藏自治区招标投标网》报名及

购买招标文件。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0年7月6日10时00

分，地点为西藏山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开标时投标

企业法人或授权委托人（如为联合体投标为牵头单位的法人或授权委托人）携带本人

身份证原件同时参加现场开标。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西藏自治区招标投标网》、《西藏商报》上发布。

7.其他

7.1投标人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并截图，无任何

行贿受贿记录。

7.2投标人须符合藏建市管函[2018]275号及藏建市管[2011]85号文件要求。联合

体所有成员均须符合要求进行在藏备案和项目备案，报名期内备案有效。

7.3根据《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调整西

藏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相关规定，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时根据此通知

计取税金。

7.4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现场递交投标文件时以现金的方式缴纳招标文件

费至招标代理机构处,投标截止时间止未缴纳或拒绝缴纳招标文件费的投标人的投标

文件,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将予以拒收；招标文件费人民币850元。

7.5开标时投标人出具银行保函或保单保函原件，并将保函正本原件交予招标人，

若投标人未出具保函或拒绝将保函交予招标人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7.6本项目执行《关于调整招投标有关方式及相关要求的通知》（藏建招【2020】58

号）的规定要求，对劳务员进行项目备案。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措美县人民政府

地址：措美县

名称：西藏恒鑫合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南市乃东区泽当花园C栋60-1

联系人：黄先生

电话：13989034562

2020年6月15日

措美县哲古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工程
EPC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ZHXHZB-SN-20200612


